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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工作量测算的“审判流程—要素法”
——以上海市 H 中院为例的实证研究

林新波  张 新  程金华

摘要： 科学测算案件工作量是法官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的公平保障，也是法院进行审判管理和检验改革成

效的重要依据，更是推进法院管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相对于传统的案件工作量测算方法，在司法大数

据时代，“审判流程—要素法”是诸多方法中较为科学、简便、可行的一种。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根据法官

在审理案件时所需处理的具体事项，将审判流程进行要素切分，通过计算各个流程要素的耗时来测算案件

整体的工作量。通过选取上海市 H 中院，应用该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具体测算不同审判庭、审判团队的法官

审理一审和二审（再审）案件的平均耗时，填补了中级法院案件工作量测算的空白。实证结果证明，通过构

建新型审判团队，由速裁团队分流一定量简单案件，让普通团队专司疑难、复杂、新型案件，能够显著减轻法

官工作量，提升审理效率。同时，基于案件审判耗时的统计结果，可以确定绩效考核中各类案件的权重系

数，评估各业务条线的审判压力，指明人员调配的方向，并对司法大数据进行经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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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诉讼案件规模持续且快速增长，在员额制改革后办案法官人数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优化法院内部审判资源的配置被视作解决“案多人少”问题的有

效路径之一，司法理论和实务界因此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案件工作量测算，并把测算结果应用于法院的

人力资源管理。目前，全国法院已经形成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①。当然，不同路径的测算及测

算结果的应用还有待优化，方法共识还有待提升，应用的领域还有待拓展。本文先从法官个体、法院

组织、司法系统三个层面简要说明开展案件工作量测算的内在动因和价值意义，然后重点介绍将不同

类型案件拆分成不同审判流程要素从而实现科学测算工作量的“审判流程—要素法”，并通过对上海

市 H 中院的实证研究，来测算不同类型案件的平均审判耗时。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还对该测算

方法的实践应用予以进一步展示和说明。

一、案件工作量测算的含义与意义

案件工作量测算通常是指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对不同类型诉讼法律程序/法院审判规则所定义

的案件以相同量纲（dimension）测算其所花费的工作量。这个“相同量纲”通常是以小时或者天计算

的时间，或者某种人为设定的权重化案件（weighted cases）。诉讼法律程序/法院审判规则所定义的

“案件”通常是由不同标准来定义的。比如，根据案由可以区分为“盗窃案件”或者“离婚案件”等，根据

程序可以区分为“一审案件”或者“二审案件”，根据结案方式可以区分为“审判结案案件”或者“裁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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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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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件”，等等。由于法官们承办的案件是由不同标准定义的，因此案件的工作内容构成就不一样，这

也意味着办结不同案件所需要支出的工作量是不一样的。为了给法官合理分配工作，就需要对不同

类型案件尽可能在同一个量纲或者在虚拟的量纲上进行测算（这就是 nondimensionalize 或者“无量

纲化”）。

案件工作量的测算虽然是一个技术活，但是对于法院司法体系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从法官个

体层面来说，工作量的测算既决定着绩效考核的合理评定，又关乎法官等级升降、员额进出等未来职

业的发展①。但是实践中容易出现直接将办案数量作为审判绩效考核的具体操作标准，这一做法既

未考虑各类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实际工作投入的差异性，又未能实现对不同业务线条、不同岗位法官办

案工作的可对比性。理论界对此种“以案件数量为中心”的审判绩效考核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

反思②。

因此，2019 年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

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法发〔2019〕8 号），明确将“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审

判绩效考核办法”，作为“健全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主要任务的具体内容。

与此同时，法院系统内部亦积极探索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审判绩效考核办法，其中各地法院在实践中

不约而同地采用“案件权重系数法”作为法官办案业绩的具体衡量方法③。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 10月

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法〔2021〕255 号），在总结地方法院经验做法的

基础上，提出构建“固定系数+浮动系数”的办案工作量权重系数体系，为各地法院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案件权重系数提供了有效的指引。但是，由于地域、审级、专业、部门、岗位、案件类型之间的差异性较

大，地方法院“权重系数体系”的合理设定仍依赖于对实际审判现状的科学测算。因此，科学地测量法

官工作量，既是法官们工作业绩被客观公正评价的重要保障，更是解决当前审判绩效考核工作所存在

问题的基础工作和最优路径④。

从法院组织层面来说，科学测算的工作量是法院进行审判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⑤，也是法院检验

改革成效的衡量标尺之一⑥。审判管理承担着规范、保障、促进、服务审判执行工作的职能作用，只有

遵循司法审判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促进人案匹配和审判信息对称，管理才会出效率和质量⑦。因

此，“以审判实绩为中心”的审判绩效考核作为一种直接的信息反馈机制，不仅能客观地展现法官的业

务工作量和工作能力，还能直接地呈现各审判部门的业务总量、人均办案量、办案量集中的时间段

等⑧。只有基于这些客观事实和司法规律，法院才能更有效合理地分配和调整审判资源，特别是对人

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普通团队和速裁团队的比例设定、审判团队内部的审判辅助人员配比等），而不

是简单粗暴地通过绩效考核直接下达任务、摊派办案数量指标等方式，来缓解当前“案多人少”的困

境。与此同时，为破解人案矛盾，各地方法院推行案件繁简分流制度，并通过设置普通程序和简易程

① 《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法发〔2017〕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关于加

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法〔2021〕255 号）等相关法律和司法文件，明确将绩效考核作为司法人员奖金分配、等

级晋升和岗位调整的重要依据。

② 参见龙宗智：《试论建立健全司法绩效考核制度》，《政法论坛》2018 年第 4 期，等等。

③ 各地法院关于审判绩效考核方法的实践和探索，可参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法官业绩考核评价制度研究》，《中国

应用法学》2018 年第 1 期；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审判绩效考核与管理问题研究》，《中国应用法学》2019 年

第 3 期。

④ 张曦：《审判绩效考核的困境、缘由与脱困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⑤ 高一飞、高建：《智慧法院的审判管理改革》，《法律适用》2018 年第 1 期。

⑥ 程金华：《法官时间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第 19 卷第 1 辑。

⑦ 杨凯：《审判管理理论体系的法理构架与体制机制创新》，《中国法学》2014 年第 3 期。

⑧ 杨铜铜：《法官绩效考核制度的非司法化困境及其调试》，《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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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试行速裁模式、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等方式，构建与之相配套的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这些改革

和措施本质上是通过对审判流程的集约化、精简化，在确保司法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法官在案

件审理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故而，改革前后法官案件审理工作量的实际变化，是检验改革

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

从法院系统层面来说，科学统计所有案件审理的工作量是推进法院管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①。

智慧法院是人民法院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建构支持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

开、全方位智能服务的信息化系统，以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审执高效为目的的组织、建设和运行形

态②。以数据为中心的智慧法院建设主要依靠两个核心元素，一个是“经验”素材，即提供给机器学

习的司法数据；另一个是“智慧”来源，即提供辅助决策的算法技术。数据和技术作为智慧法院建设

的“燃料”和“引擎”，只有两者相互合理配比，才能防止出现信息化与审判管理工作“两张皮”的现象，

才有可能实现我国法院建设的“换道超车”。其中，数据分析作为“数据+技术”的核心环节，要防止

出现“garbage in， garbage out”现象（简称“GIGO”）——使用由有缺陷的、低质量的信息所获得的结

论来指导决策和行动，将获得糟糕的结果。只有确保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才能大幅提升

司法管理职能化水平，发挥司法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面向未来、适应人工智能司

法体系的“大审判管理格局”，应当是建立在科学测定案件审理工作量和司法体系人力资源的基础

之上。

总的来看，科学测算案件审判工作量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以科学评价工作实绩为核

心的法官考核机制，既是法官聚焦主业、安心履职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法官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

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其次，科学测算的法官审判工作量是人民法院进行队伍管理和审判管

理、提升审判质效的“指挥棒”，同时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风向标”。最后，科学测定案件审理工作量

作为智慧法院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为助推审判体系和审判管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

数据支撑。

二、“要素法”工作量测算的理念与方案

在对科学测算案件工作量的含义与意义做了简要说明之后，我们现在来介绍全国法院系统目前

已经在探索实践的各种工作量测算方法，并重点说明本文实证研究将要应用的“要素法”的理念与

方法。

（一）案件工作量测算“要素法”的基本理念

关于法院案件工作量的科学测算，全国司法理论和实务界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在之前

的综述研究中，我们对这些方法和实践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从“是否进行要素切割”“是否计时”

和“是否设定基准案件权重”三个维度，将这些方案归纳为六种具体方法：整案直接计时法、整案相对

权重法、整案标准化时间法、要素时间相加法、要素相对权重法和要素标准化时间法③。前三种以

“案”或者“类案”为单位进行整体工作量测算，我们把它们合并称为“整案法”。后三种则将案件进一

步细分为各类要素，并对各个要素分别测算后进行汇总，我们把它们合并称为“要素法”。尽管“整案

法”相对粗放，但在法院信息化水平较低的背景下，这些方法在实践中更为经济方便。而随着法院信

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审判过程中的结构化数据不断丰富，为精准测算工作量的“要素法”提供了可行

性基础。

① 程金华：《人工、智能与法院大转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② 徐骏：《智慧法院的法理审思》，《法学》2017 年第 3 期。

③ 程金华：《法院案件工作量测算的“中国方案”——司法大数据时代的探索方向》，《法律适用》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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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法”的核心思想是，将案件办理的流程环节或者工作成果进行要素化，如图 1 所示。案件审

判的工作量本质上是由所审理的案件特征决定的，而案件特征既包括诸如涉案法律关系、涉案人数、涉

案金额等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事实性特征，也包括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是否速裁、适

用独任制/合议制等与审理程序相关的程序性特征，前者决定案由的选定并影响后者程序的适用。对

于工作量的衡量大致可从两大维度展开，其中一个维度侧重于对工作过程的衡量，即对案件审判过程

中各流程环节的耗时时间进行测算；另一个维度侧重于对工作成果的衡量，即对案件办理过程中所形

成的相关工作内容进行度量，这些工作内容通常以笔录、报告、视频、裁定书、决定书、判决书等载体予

以记录呈现，并可根据字数、时间等进行具体测算。前一维度更关注过程，后一维度更关注结果。

借助工作成果来衡量工作量的代表性做法，是上海法院系统推广使用的案件权重系数测算“2＋
4”模式：以案由和审理程序两项为基础，以庭审时间、笔录字数、审理天数、法律文书字数四项要素为

计算依据，通过比较不同类型案件审理中这四项要素与全部案件审理中四项要素的占比程度，来区分

不同类型案件的适用系数，并将这四项要素的权重均设置为 25%①。以上海法院系统为典型代表的

“工作内容—要素法”测算模式，其内在设计逻辑是将法官审判工作聚焦于阅卷、案件研究、庭审、判决

四个核心工作内容上，但囿于阅卷、案件研究和判决的时间难以客观准确获得，则用与之相关性较高

的笔录字数、审理天数、法律文书字数进行代替。

毫无疑问，上述做法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可行性，但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其一，尽管法律文书字

① 卫建萍、谢钧：《合理测算科学评价法官办案业绩  上海完成案件权重系数课题并成功应用》，《人民法院报》2015 年 5 月 9 日，

第 1 版。

图 1　测算案件工作量的两大维度和要素化思路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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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制作文书时间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并未科学地论证过两者的相关程度（至少在统计学意义上），这

也是为何要回归工作时间测量这一根本性研究上；其二，由于庭审时间、笔录字数、审理天数、法律文

书字数四者受到案件复杂程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以四者之间存在高度共线性，并且难以剔除其中

重复衡量的部分；其三，由于无法全面衡量案件工作量的影响因素，法官日常开展的财产保全、案件研

究、调解等工作未被纳入测算范围，故存在以偏概全；其四，由于体现工作成果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不

同的量纲，如庭审和审理周期是以时间为单位、笔录和文书是以字数为单位，如何将时间与字数进行

有效科学的转换显得尤为重要。上述不足之处，究其原因是此测算模式对各类工作内容未能实现在

同一个量纲上进行统一测算，或者即使在虚拟的量纲上进行了统一测算但并未进行有效论证，导致其

准确性和科学性大打折扣。

尽管“工作内容—要素法”的测算方案具有较高的经济性、简便性，但是此种测算方案应用有限，

只局限于业绩考评和职业晋升等法官个体层面的应用，而无法进一步拓展至关于法官工作量饱和度

测算、工作质效考核、人力资源管理等组织和系统层面的应用。

因此，有学者和专家转向通过对审判流程的要素化来开展工作量测算。该测算方案的核心思想

是基于事件（event-based）的时间测算，即通过计算案件办理过程中各个程序步骤的耗时来衡量案件

工作量①。王静、李学尧和夏志阳以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为例，将完整的审理流程细分为阅卷、送达、调

解等十个环节，通过问卷、深度访谈和庭审录像获取各环节发生的频率和耗时，从而计算得到单位案

件审判工作所需时间②。易凌波和秦鹏则以基层法院执行团队为研究对象，将人员划分为执行法官、

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三类，通过德尔菲法分别测算各类司法人员参与各执行环节的工作耗时③。李季

红和马凤岗借鉴美国联邦司法中心提出的案件权值法（event-based methodology），通过案件类型

（case type）、案件事件（case event）、事件频率（event frequency）和事件耗时（event time）四大类信息

计算基层法院民事案件权重④。这些研究本质上均采用“要素法”——更确切地说，是把审判与执行

的各个流程环节切分为各个审判/执行流程要素，并对各个流程要素的耗时相加，由此得到整案的耗

时，因此是“要素法”下面更加细分的“审判流程—要素法”。不过，已有的“审判流程—要素法”研究侧

重于法官员额编制、审判团队人员配置等人力资源科学化管理，并未明确提出如何利用司法大数据实

现要素时间相加的具体技术方案。

（二）司法大数据背景下“审判流程—要素法”的技术方案

“要素法”测量尽管在过往研究中主要采用调查问卷方法获取基础数据，存在客观性较弱、实施成

本较高、无法及时动态调整等不足之处。但是，随着司法大数据的深入推进和应用，相关信息数据能

够实现系统自动记录和提取，前述不足之处便自然而然地消解了。因此，该方法是今后科学测量工作

量的首选方法。故而，在司法大数据时代，本文主张立足于“审判流程—要素法”进行案件工作量测

算。具体而言，该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具体步骤。

第一步，划分案件类型。案件类型是指那些对工作量产生显著影响或者与审理耗时高度相关的

案件特征。通常来说，案件分类依据主要有案由、审级、审理程序、审判庭、审判团队等。以下文实证

研究的上海市 H 中院为例（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以该法院为例），本文根据案由分为民事、商事和刑事

案件，依据审级分为一审和二审（再审）案件，同时依据受理的审判团队划分为普通和速裁案件。

① Steven Stentz， “Improving Weighted Caseload Studies in Limited Jurisdiction Courts”， Justice System Journal， 1988， 13（3）， 
pp. 379-386.

② 王静、李学尧、夏志阳：《如何编制法官员额——基于民事案件工作量的分类与测量》，《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 年第 2 期。

③ 易凌波、秦鹏：《论基层法院执行团队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④ 李季红、马凤岗：《员额制下法官工作饱和度模型的建构——基于“人、案、时”三维视角的实证分析》，《中国应用法学》2018 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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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审判流程要素化。根据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所需处理的具体事项，将审判环节进行流程要

素切分。在实践中，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的流程基本可划分为财产保全、阅卷、案件研究、外

出调查、组织质证、调解、接待听证、开庭审理、与当事人或其他机关沟通、合议定案、专业法官会议汇

报讨论、审委会汇报讨论、制作调解/撤诉文书、制作裁判文书、制作其他诉讼中的文书、判后适法答

疑、发出司法建议等 17 个环节要素。刑事案件的审理流程可以划分为阅卷、案件研究、庭前会议、大

要案准备、与公安等其他机关沟通、与当事人沟通、日常接待（信访接待、递材料接待、电话接待等）、开

庭审理、撰写审理报告、合议庭评议、专业法官会议汇报讨论、审委会汇报讨论、制作裁判文书、制作其

他诉讼中的文书、宣判、判后适法答疑等 16 个环节要素。上述部分环节已经实现通过信息化系统开

展或自动留痕（如智能电子卷宗系统、审委会系统、案件评查系统、来访系统等），对于剩余环节，应在

今后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从服务审判流程的目标出发，研发设计相应的信息化系统。

第三步，审判流程类型化。以往研究并未有意识地对审判流程进行类型划分和说明。本文认为，

审判流程类型化的意义在于明晰不同类型环节的性质，并由此确定不同类型环节的工作量测算应适

用的数据采集方式和计算方法。

根据各审理环节所参与的主体类别和数量，以及承办法官是否能够主导审理环节，可划分为三大

类：第 I类为法官个人自主独立参与环节，即该类环节仅由法官个人参与，如阅卷、案件研究、撰写审理

报告、制作裁判文书等。通常来说，法官在审理所有案件时都会必经此类环节，且开展此类工作事项

的自主性灵活性最强，但个体性差异最大。第 II类为两方主体参与环节，即该类环节由法官与另外一

方主体共同参与，如判后适法答疑、与公安等其他机关沟通、与当事人沟通、日常接待等。通常来说，

此类环节并非在所有案件都会发生，由于此类环节涉及另外一方主体或者是由另一方主体发起的，

导致法官开展此类工作事项的自主性有所减弱，但该类环节一般没有具体的制度性规定，因此灵活

性较强且个案差异较大。第 III 类为多方主体参与环节，即该类环节是多方主体参与的集体性事项，

如开庭审理、专业法官会议汇报讨论、审委会汇报讨论、庭前会议、合议庭评议、宣判等。通常来说，

此类环节一般有配套的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具体开展的流程相对固定，故而此类环节发生的频次

相对固定，且个案差异较小。上述三类环节的特征分析得到相应实证结果的支持。例如 H 中院民事

庭普通团队法官在承办一审案件过程中，人均阅卷次数为 8. 95 次/案，标准差为 14. 48 次/案；与当事

人或其他机关沟通的案均发生频率为 90. 46%，人均与当事人或其他机关沟通次数为 5. 62 次/案，标

准差为 5. 40 次/案；人均开庭审理次数为 1. 05 次/案，标准差为 0. 41 次/案，前述审判流程环节发生频

次的标准差逐渐降低。

总的来说，第 I、II、III 类环节由于参与主体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制度性规范的约束力逐渐增强，

工作内容的结构化程度不断加深，法官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逐渐削弱，个体和个案差异也在逐渐缩

小。因此，第 I 类环节较难实现通过业务系统全流程记录，第 II 类环节可以通过业务系统部分实现流

程记录，第 III 类环节基本可以实现通过业务系统全流程记录。第 I 类环节虽然可以实现法官在电脑

办公软件上开展，但较难客观准确记录法官的耗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类环节中耗时

较多的思考性活动无法通过办公系统予以记录；另一方面，通过系统计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即法官

为了虚增工作量而有意让系统空转。故而，第 I类环节的工作量仍依赖于法官自主记录以及专家动态

调整，同时借助系统数据予以校准。

第四步，计算各审判环节的平均耗时，并汇总各环节平均耗时以得到特定案件的总耗时。由于第

I类环节个体差异较大，应先计算每位法官在具体环节中的整体耗时，再对所有法官的整体耗时求平均，

最后得到具体环节耗时（以下简称 A 计算方法）。而第 II、III类环节应根据“具体环节平均耗时 T=发生

频率/频次 f×平均每次耗时 t”基本公式，先对所有案件的具体环节发生次数求平均，以及计算每次开

展具体环节的平均时间，然后将两者相乘得到具体环节平均耗时（以下简称 B 计算方法）。为直观说

明两种计算方式的差异，以法官阅卷环节为例，某法院有甲、乙两位法官，甲法官习惯分时段多次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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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每个案件习惯阅卷 3 次，每次耗时为 60 分钟，故整体耗时为 180 分钟），乙法官习惯集中一次性阅

卷（如每个案件用 180 分钟一次性阅完卷，故整体耗时为 180 分钟）。若采用 A 方法，计算得到的阅卷

环节平均耗时为（3×60+1×180）/2=180 分钟，若采用 B 方法，计算得到的阅卷环节平均耗时为

［（3+1）/2］×［（60+180）/2］=240 分钟。显然，对于作为第 I 类的阅卷环节应适用 A 方法计算平均

耗时。在前述计算基础上，对各审判环节的平均耗时求和，得到审理某类案件的整体耗时。

基于上述四个步骤，可以逐一测算法官审理不同类型案件的整体耗时，并由此进一步开展案件权

重设置、法官工作饱和度测算、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改革成效检验等一系列研究。同时，在司法大数据

时代，由于信息数据被实时记录，可以实现动态反映案件审理的耗时变化。

三、“审判流程—要素法”的实证研究：以上海 H 中院为例

基于上述对“审判流程—要素法”的介绍，本部分以上海 H 中院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展示该方法的

具体应用。

（一）作为样本的上海 H 中院

为什么选择上海 H 中院作为本研究的实证样本？中级法院作为我国四级法院中承担“依法纠错，

定分止争”主要职能的一级法院，承担了部分一审案件以及绝大部分二审案件的审理工作①。然而，

以往关于案件工作量的研究主要以基层法院为研究对象，并且通常仅针对某一类案由（主要是民事），

而围绕中级法院展开研究的寥寥无几，对中级法院开展“审判流程—要素法”研究几乎没有②。有鉴

于此，本文选取上海 H 中院作为研究对象，并分别对民事、商事、刑事三大类型案件的审判工作量进行

测算，以期丰富现有关于中级法院各类案件工作量的研究。

另外，选择上海 H 中院开展深入研究，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上海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尤其

是员额制和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先行者，并已经基本完成综合配套改革，能够较好地代表率先开展本轮

司法改革地区的现状。其二，H 中院是上海高院确定的审判团队建设先行试点单位，其在 2019年 4月率

先探索建立新型审判团队，在全院共设置 30个专业化审判团队——普通团队 23个，速裁团队 4个，执行

团队 3个。H 中院通过集中精干力量组成 2个民事速裁团队、1个商事速裁团队和 1个刑事速裁团队，全

面实行简案快审，分流一定量简单案件。该院在审判团队的运行、管理等方面集中发力，突出强调审

判团队在审判权力监督制约体系中的功能作用，因此可以检验和展现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后取得的改

革成效。

考虑到法院“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③，司法数据存在智能化不足、统计偏差等问题④，同时为了

不给研究室（审判管理办公室）增加额外的数据统计工作，研究团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该院员

额法官在 2018—2019 年的工作时间情况。本次调查问卷是由高校理论研究和法院实务专家共同设

计，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1）受访人的基本信息和职业背景；（2）2018 年和 2019 年受访人平均每

月工作时间的分配情况；（3）2018 年和 2019 年受访人办理的案件数量；（4）受访人处理各审判流程环

节的平均频次（率）和平均每次耗时，并划分为承办一审、承办二审（再审）、参审一审、参审二审（再

审），其中具体的审判流程环节根据民事、商事、行政、刑事案件分别设置；（5）工作感受情况。

① 何帆：《论上下级法院的职权配置——以四级法院职能定位为视角》，《法律适用》2012 年第 8 期。

② 关于基层法院法官工作量测量的研究前文已提及，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关于中级法院法官工作量测量的研究，参见吴涛、江

明：《法官工作饱和度测算模型的建构及运用》，《法律适用》2018 年第 17 期；汪澜、邱素芳：《法官工作量测量——计量模型与

四川经验》，《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③ 程金华：《未来还未来：反思中国法律大数据的基础建设》，《中国法律评论》2018 年第 2 期。

④ 周蓉蓉：《数据治理：审判体系与审判能力现代转型跃迁之道——以技术类知识产权数据的一体化司法应用为中心视角》，

《中国应用法学》2021 年第 1 期。

53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二）受访员额法官基本情况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全面性，研究团队在 2020年 6月通过 H 中院研究室（审判管理办公室）向该院各

业务庭员额法官发放纸质匿名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实际发放 116 份，收回 116 份。由于本文研究重点

在于测算各审判流程环节的耗时情况，故根据问卷第四部分的实际填写质量，共筛选出 73 份该部分完

成度相对较好的问卷，主要由民事庭、商事庭和刑事庭法官填写①。表 1 展示了这 73 份有效问卷的受

访员额法官基本情况。同时，为对样本的代表性进行精准比对，附上了该院民事庭、商事庭、刑事庭

2019年在册的法官人数及其构成情况。

① 由于来自行政审判庭的有效问卷较少，故本文未对行政案件的案件工作量进行分析和报告。

表 1　H中院受访员额法官的基本情况

属性

所有

性别

年龄

审判庭

教育背景

审判工作年限

类别

所有

男

女

35-39 岁

40-49 岁

50-60 岁

民事审判庭

商事审判庭

刑事审判庭

本科（非法学）或者以下

本科（法学）

本科（非法学）+法学/法律硕士

本科（法学）+法学/法律硕士

法学博士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25 年

26-30 年

30 年以上

普通团队

速裁团队

普通团队

速裁团队

普通团队

速裁团队

样本人数（占比）

73

38

35

12

38

23

49

39

10

11

8

3

13

10

3

1

15

12

44

1

12

12

13

17

10

9

（100.00%）

（52.05%）

（47.95%）

（16.44%）

（52.05%）

（31.51%）

（67.12%）

（79.59%）

（20.41%）

（15.07%）

（72.73%）

（27.27%）

（17.81%）

（76.92%）

（23.08%）

（1.37%）

（20.55%）

（16.44%）

（60.27%）

（1.37%）

（16.44%）

（16.44%）

（17.81%）

（23.29%）

（13.70%）

（12.33%）

实际人数（占比）

89

43

46

15

43

31

50

40

10

20

16

4

19

15

4

--

--

--

--

--

--

--

--

--

--

--

（100.00%）

（48.31%）

（51.69%）

（16.85%）

（48.31%）

（34.83%）

（56.18%）

（80.00%）

（20.00%）

（22.47%）

（80.00%）

（20.00%）

（21.35%）

（78.95%）

（21.05%）

--

--

--

--

--

--

--

--

--

--

--

注：“实际人数（占比）”是指 H 中院民事庭、商事庭、刑事庭三个审判庭 2019 年在册的员额法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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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受访员额法官有 49人来自民事审判庭，其中 39人属于普通团队，10人属于速裁团队；有 11人

来自商事审判庭，其中 8 人属于普通团队，3 人属于速裁团队；有 13 人来自刑事审判庭，其中 10 人属于

普通团队，3 人属于速裁团队。为更直观地比较不同审判庭和不同团队审判工作量的差异，下文将根

据“审判庭—团队”对法官群体进行划分，并以此为基本单位展开实证分析。通过比较样本人数和实

际人数可知，本次受访人员基本覆盖三个审判庭近八成的员额法官，各类别的比例也基本相当，因此

本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

结合教育背景可知，员额法官基本上均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其中硕士学位及以上的人数占

到近 80%，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H 中院在员额制改革过程中重视法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另外，从受访员额法官的审判工作年限分布来看，所有受访人均从事审判工作 6 年以上，不同审判

年限区间的比重也大致均衡。这保证了受访人员对审判工作有着较好的经验并能作出相对准确

的判断。

（三）工作量测量结果及分析

根据前文所提出的研究思路和计算方法，笔者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到各审判

庭分属不同团队的员额法官在承办一审和二审（再审）案件时处理各环节的平均耗时以及总耗时，具

体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表 2 和表 3 中的统计结果难免与客观情况存在偏差，这主

要是由于法官个体的主观性偏差所导致的，毕竟法官无法像业务系统一样进行精准记录和测算。本

文提倡“审判流程—要素法”在实践中应以问卷调查和业务系统统计部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但

是因业务系统数据的可得性和获取成本问题，同时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更侧重于对方法理念的介

绍和具体实践应用的呈现，故本研究最终仅以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当然，通过与 H 中院资深法

官的座谈交流，本研究统计结果的整体趋势仍大体符合司法实践。H 中院法官审判单位案件的整体

耗时具体如下：

民事普通团队的员额法官，全流程承办一审案件平均需耗时 35. 06 小时/件，全流程承办二审案

件平均需耗时 12. 98 小时/件；民事速裁团队的员额法官，全流程承办二审案件平均需耗时 7. 91 小

时/件。

商事普通团队的员额法官，全流程承办一审案件平均需耗时 42. 81 小时/件，全流程承办二审案

件平均需耗时 13. 25 小时/件；商事速裁团队的员额法官，全流程承办二审案件平均需耗时 11. 16 小

时/件。

刑事普通团队的员额法官，全流程承办一审案件平均需耗时 119. 08 小时/件，全流程承办二审案

件平均需耗时 60. 21 小时/件；刑事速裁团队的员额法官，全流程承办二审案件平均需耗时 4. 33 小

时/件。

从整体来看，不同审判庭和审判团队的员额法官承办案件的工作量呈现以下三个特点：其

一，在普通团队审理的案件中，不论是一审还是二审案件，刑事案件的单位案件工作量最高，商事

案件次之，民事案件最低。其二，一审案件的审理工作量均远高于二审案件。其三，速裁团队审理

案件的耗时明显低于普通团队。此外，结合 2018—2020 年 H 中院法官人均结案数的变化情况可

知（如表 4 所示），民事庭法官人均结案数从 2018 年的 127. 54 件上升至 2020 年的 169. 78 件，增幅

33. 12%；商事庭法官人均结案数从 2018 年的 86. 94 件上升至 2020 年的 108. 19 件，增幅 24. 44%；

刑事庭人均结案数从 2018 年的 89. 84 件上升至 2020 年的 112. 15 件，增幅 24. 83%。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了 H 中院探索建立的“一分流、两随机”制度，即“在案件立案阶段进行繁简分流，随机确

定承办法官和随机确定合议庭成员”的分案模式，通过集中精干力量分流一定量简单案件，集中优

势力量专司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实现了审理效率的显著提升，这说明 H 中院的审判团队改革

是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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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工作量测算的“审判流程—要素法”

四、案件工作量测算的实践应用与政策启示

如何把上述根据“审判流程—要素法”测算的工作量进行更进一步的拓展应用，以及这种测算方

法是否存在政策启示，我们在本部分中予以简要说明。

（一）基于测算结果的实际应用

正如前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案件工作量科学测算有三个层面的价值和理论面向，相应地，单位

案件的基本耗时情况也有三个层面的具体测算和应用。

首先是可以作为法官办案业绩的具体测算依据。根据前述各类案件的单位基本耗时计算可得，

表 4　2018—2020年 H中院法官人均结案量

审判庭

民事庭

商事庭

刑事庭

法官人均结案量（件/人）

全庭

其中：普通团队

速裁团队

全庭

其中：普通团队

速裁团队

全庭

其中：普通团队

速裁团队

2018 年

全年

127.54
-
-

86.94
-
-

89.84
-
-

2019 年

1-3 月

29.98
-
-

23.00
-
-

23.76
-
-

4-12 月

132.68
114.23
206.50
81.10
73.00

113.50
91.05
56.60

220.25

全年

166.96
-
-

101.95
-
-

129.79
-
-

2020 年

全年

169.78
127.63
338.40
108.19
85.00

206.75
112.15
57.50

330.75
资料来源：H 中院研究室（审判管理办公室）提供。

表 3　H中院刑事案件审判流程及其耗时情况（基于本文调查问卷的计算结果）

审判庭

案件类型

审判团队

审判流程环节

阅卷

案件研究

庭前会议

大案要案准备

与公安等其他机关沟通

与当事人沟通

日常接待

开庭审理

撰写审理报告

合议庭评审

专业法官会议汇报讨论

审委会汇报讨论

制作裁判文书

制作其他诉讼中的文书

宣判

判后适法答疑

承办总耗时（分钟）

承办总耗时（小时）

刑事审判庭

一审案件

普通团队

T
2595.44
724.45
171.69
765.49
318.43
55.66
95.77

396.80
874.78
129.42
57.71
23.14

800.00
48.53
25.45
62.13

7144.89
119.08

f
100%
100%
1.0664

67.55%
90.91%
84.55%
85.45%
1.6000
100%
1.5391
0.8818
0.4909
100%

80.00%
1.0000

63.91%

t
-
-

161.00
1133.22
350.27
65.83

112.08
248.00

-
84.09
65.45
47.14

-
60.66
25.45
97.22

二审（再审）案件

普通团队

T
1533.33
340.33
48.30
46.37
19.40

134.78
131.20
114.13
864.44
48.14
34.94
3.30

236.67
40.31
10.20
6.97

3612.81
60.21

f
100%
100%
0.4600

27.60%
37.20%
90.00%
82.00%
1.1300
100%
1.1111
0.5480
0.1100
100%

59.00%
0.6800

22.00%

t
-
-

105.00
168.00
52.14

149.75
160.00
101.00

-
43.33
63.75
30.00

-
68.33
15.00
31.67

速裁团队

T
73.33
36.67
0.00
0.00

20.00
12.45
13.00
18.00
16.67
16.67
3.00
0.00

30.00
5.00
9.77
5.00

259.56
4.33

f
100%
100%

-
-

60.00%
46.67%
43.33%
0.9000
100%
1.0000
0.1000

-
100%

16.67%
0.7333

20.00%

t
-
-
-
-

33.33
26.67
30.00
20.00

-
16.67
30.00

-
-

30.00
13.33
25.00

注：① T 表示具体环节的平均耗时（分钟），f 表示具体环节的发生频率或频次，t 表示具体环节的平均每次耗时（分

钟），T= f× t；②“承办总耗时”为各工作环节平均耗时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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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 中院，承办 1 件一审民事普通案件的工作量可以分别等价于承办 2. 70 件二审民事普通案件，承办

4. 43 件二审民事速裁案件，承办 0. 82 件一审商事普通案件，承办 2. 65 件二审商事普通案件，承办

3. 14 件二审商事速裁案件，承办 0. 29 件一审刑事普通案件，承办 0. 58 件二审刑事普通案件，承办

8. 10 件二审刑事速裁案件。基于此，可以作为“案件权重系数法”中权重设置的重要参考依据。

其次是可以作为法官工作饱和度的测算依据。根据国家休假制度并扣除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

一个自然年度内实际工作日为 250 天左右，按照每天有效工作时间为 7 小时计算，法官年度标准工作

时间为 250×7=1750 小时。考虑到中院民事庭、商事庭和刑事庭主要以审理二审案件为主，故假定

这三个审判庭的法官仅承办二审案件，同时假定法官的工作时间全部用于案件审判，那么，以民事庭

普通团队的法官为例，其饱和工作量为一年最多审理 1750÷12. 98≈135 件。以此类推，民事庭速裁

团队法官的饱和工作量为 221 件，商事庭普通团队法官的饱和工作量为 132 件，商事庭速裁团队法官

的饱和工作量为 157 件，刑事庭普通团队法官的饱和工作量为 29 件，刑事庭速裁团队法官的饱和工作

量为 404 件。

根据上表 4 的数据显示，2020 年，民事庭普通团队法官人均审结约 128 件案件，民事庭速裁团队

法官人均审结约 338 件案件，商事庭普通团队法官人均审结约 85 件案件，商事庭速裁团队法官人均审

结约 207 件案件，刑事庭普通团队法官人均审结约 58 件案件，刑事庭速裁团队法官人均审结约 331 件

案件。通过对比法官的饱和案件数和实际人均审结数，同时考虑到实践中法官的工作时间除了用于

承办案件外，还要参审案件以及参与课题研究、专业培训、座谈会等诸多非审判工作，上述数据再次

说明了 H 中院各业务庭均存在“案多人少”的情况。相较而言，刑事庭普通团队法官的案件压力最大

且严重超过合理范围，具体表现在刑事庭普通团队的实际人均审结数是其饱和工作量的近两倍。因

此，2020 年，H 中院对刑事庭普通团队增派了一名员额法官。这也说明，基于法官工作饱和度的测算

可为法院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指明方向。

最后是可以作为司法大数据的经验校准。尽管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获取的数据存在一定的主

观性偏差，但是由于受访者均为审判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这些经验数据仍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一方面，尽管各地智慧法院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搭建了各类信息系统，但存在“强力推广”之下的“有

限应用”问题①。若信息系统存在使用率不高甚至闲置的情况，那么就无法获取审判工作的全貌数

据，而残缺的数据会加大数据的混乱程度，导致司法大数据出现“错误发现”的风险增加。另一方面，

受个别地方法院可能为追逐政绩、法官受到考核压力等诸多因素影响，容易出现系统空转或数据造

假，导致数据失真。此时，经验数据不仅可以用来检验信息系统是否存在“有限应用”的现象，还可以

检验系统中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二）对建设智慧法院的政策启示

前文提及，相对于“整案法”而言，只要数据采集得当，利用“要素法”进行案件工作量测算是司法大

数据时代更为理想的方法。当然，如果对各个要素的工作量测算不精准，那也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期

望通过自动记录审判全流程信息的法院信息化系统导出结构化数据，并基于此实现对法官（甚至各类

司法人员）工作量的全面、自主、动态测算。遗憾的是，当前法院信息化过程中存在各业务系统各自独

立开发并由不同技术公司承建现象，由于建设时缺乏统一的技术框架、业务规范和数据标准，导致业务

系统间交互能力差并形成“数据孤岛”，无法实现数据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因此，当前在实践中应用

“要素法”测算法官工作量时，仍需采用以问卷调查和业务系统统计部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展开。

信息系统作为智慧法院的物质基础，是智慧法院工作组织、开展和管理的运行载体。要使信息化

建设成为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新引擎，应当努力构建全要素集约化信息网格体系、全业务全

① 叶燕杰：《智慧法院建设中的实践难题与破解路径——基于 B 市智慧司法实践的考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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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融合应用体系、全方位信息资源及服务体系①。一方面，在研发优化审判业务信息系统时，应当

以法官为核心，以法官的业务便利化、专业化和高效化为主要目标。只有当信息系统与审判工作深度

融合，贴合审判实践的逻辑、思维和规律时，作为使用者的一线法官才会愿意用、主动用、善于用，审判

流程信息就在无形之中被系统自动、准确地记录下来，利用这些数据信息进行审判管理也就水到渠

成。另一方面，各业务系统之间要提高衔接效率、实现数据共享，同时要加强数据中台的构建，对司法

数据进行统一汇聚和集中管理，实现“大平台共享、大系统共治、大数据慧治”的信息化新格局。司法

大数据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运用，才能真正实现“数据驱动决策、技术反哺实践”。

（三）本研究的局限与优化方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项理论研究，本研究成果虽然在案件工作量测量方法上对同类研究

具有较强的指引性，并且研究结果有较好的应用价值，但依然存在不少局限。第一个局限是调查问卷

自身的固有局限，比如前文提到的被调查法官的主观性偏差，以及调查者问卷设计没有办法做到完全

精准，等等。本文表格呈现的是通过调查问卷计算出来的实证数据。在得出计算结果之后，我们又与

H 中院的部分法官进行了深度交流，并与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了数据核对。座谈和数据核对结果发现，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得出来的大部分数据与实际情况高度吻合，但是个别数据则有些出入。基于实证

研究有自己的程序要求，我们也遵循这种“正当程序”，因此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人为调整。第二个局限

是，本文的实证数据仅仅来自一个发达地区的中级法院，因此不能代表其他中级法院，也不能代表同

一地区的基层法院和高级法院。因此，在参考本文研究结果进行实践时，一定要注意到 H 中院的案件

情况与其他法院会有比较大的差别，本文研究结果不能直接套用到其他法院。第三个局限是，本文虽

然提出了在大数据时代利用“审判流程—要素法”进行测算案件工作量的方法，但没有能够直接进行

大数据测算，希望在将来的研究和实践中能够实现。

The Trial Procedure-element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Workload of Judicial Cas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Intermediate Court H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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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t’s caseload measurement refers to the workload measurement of the cases as 
defin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litigation procedures or court adjudicative rules through certain calculation 
methods in the same dimension.  The caseload measurement is a technique， but it is essential to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judicial system.  First of all， the judge evaluation mechanism centered on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work performanc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judges to focus on 
their main occupation and perform their duties， but also an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judges to be 
innovative， standardized， specialized， and professionalized.  Secondly， the scientifically measured 
caseload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people’s court to carry out team management and trial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t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as a measurement index， to test the effect of the judicial 

① 刘贵祥：《总结经验  理清思路  加快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关于加快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的思考》，《人民法院报》2017 年 6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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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Thirdly， the scientific measurement of the court caseload lays down the basis of digitization 
and automation for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court and provides powerful data to support the modernization 
of both the trial system and the trial management capacity.  With regard to the scientific measurement 
of the court’s caseload， Chinese judicial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have made many contributive 
explorations and practices and put forward many proposa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ra of 
judicial big data， the Trial Procedure-element Method is a scientific， simple， and feasible method compared 
with other methods.  The core idea of this method is to slice the trial process into procedural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matters that the judge needs to deal with when the case is on trial.  By calculating 
the time spent on each procedural element in the trial process， the overall caseloads can be measured.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Intermediate Court H in Shanghai to carry out an empirical study and 
it applies the Trial Procedure-element Method  to specifically measure the average time spent by 
judges of different trial courts and trial teams to try first-instance and second-instance （retrial） cas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s from 73 judges and measurement of the trial’s workload of the 
three major types of cases （civil， commercial， and criminal cases）， this paper may enrich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workload of various types of cases in intermediate cour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judges in the civil ordinary team， it takes an average of 35. 06 hours per case to undertake first-
instance cases and 12. 98 hours per case for second-instance cases in the whole process.  For judges in 
the civil expedited adjudication team， it takes an average of 7. 91 hours per case to undertake second-
instance cases in the whole process.  For judges in the commercial ordinary team， it takes an average 
of 42. 81 hours per case to undertake first-instance cases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13. 25 hours per 
case for second-instance cases in the whole process.  For judges in the commercial expedited 
adjudication team， it takes an average of 11. 16 hours per case to undertake second-instance cases in 
the whole process.  For judges of the criminal ordinary team， it takes an average of 119. 08 hours per 
case to undertake first-instance cases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60. 21 hours per case for second-
instance cases in the whole process.  For judges in the criminal expedited trial team， it takes an 
average of 4. 33 hours per case to undertake second-instance cases in the whole process.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1） Among the cases handled by ordinary teams， whether they 
are first-instance or second-instance cases， criminal cases has the highest workload per case， followed by 
commercial cases， and the workload of civil cases is the lowest； （2） The trial’s workload of first-
instance case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second-instance cases； （3） The time required by the 
expedited adjudication team to hear case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ordinary teams； （4） By 
building a new type of trial team， the expedited adjudication team diverts a certain number of simple 
cases so that ordinary teams can specialize in tackling with difficult， complex， and new-type case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workloads of judges and improve trial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ime consumed on case trials， （1） the weight coefficient of 
various types of cases in performance appraisal can be determined； （2） the incoming judges’ caseloads 
can be calculated and predicted， the trial pressure in each procedure can be evaluated， and the 
direction of personnel deployment can be indicated； （3） judicial big data can be calibrated by experience.
Keywords： Judicial caseloads； Trial procedure-element method； Excessive caseloads； Trial management； 
Judicial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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